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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梁平区人民政府
关于印发重庆市梁平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

补偿实施办法的通知
梁平府发〔2017〕19 号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，区政府有关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《重庆市梁平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》已经

区十七届人民政府第 8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

认真贯彻执行。

重庆市梁平区人民政府

2017 年 5 月 1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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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梁平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

为规范我区国有土地上房屋（以下简称“房屋”）征收与补

偿活动，维护公共利益，保障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国有

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590号）、重庆市人民

政府办公厅《关于印发<重庆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

（暂行）>等有关办法的通知》（渝办发〔2011〕123 号）等规定，

结合实际，制定本实施办法。

一、房屋征收补偿的原则

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应当遵循决策民主、程序正当、

结果公开的原则。

二、房屋补偿方式

被征收人可以选择货币补偿，也可以选择房屋产权调换。

（一）被征收人选择货币补偿的，按照评估的被征收房屋价

值，一次性向被征收人支付被征收房屋补偿费。

（二）被征收人选择产权调换的，应计算、结清被征收房屋

价值与用于产权调换房屋价值的差价。用于产权调换的房屋价

值，由具有相应资质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评估确定，政府特别

规定的除外。产权调换房屋实行先签约搬迁先选房的原则，签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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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第一天及以前签约的以抽签方式确定顺序。

三、补偿内容

（一）房屋价值的补偿。

对合法建筑进行补偿。

被征收房屋的价值，由具有相应资质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

按照《重庆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技术规范（试行）》评估

确定。评估机构由被征收人按照《重庆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

估机构确定办法（暂行）》通过协商、投票选择或随机选定等方

式确定。

房屋征收范围确定后，不得在房屋征收范围内实施新建、扩

建、改建房屋和改变房屋用途等不当增加补偿费用的行为；违反

规定实施的，不予补偿。

（二）装饰装修补偿。

被征收房屋的装饰装修由具有相应资质的房地产价格评估

机构评估确定补偿价值。被征收人的合法住房室内装修评估价值

低于 50 元/平方米，按建筑面积 50 元/平方米标准给予补偿。

（三）附属设施补偿。

选择货币补偿的，其附属设施按以下标准据实予以补偿：独

立水表 1200 元、独立电表 660 元、独立气表 3500 元、有线电视

户 550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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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择产权调换的，其水、电、气、视等附属设施按原有房屋

的实际情况予以恢复。超过应恢复数量部分，由被征收人按上述

标准补缴相关费用。

（四）非住宅停产停业损失补偿。

被征收人选择货币补偿的，按房屋评估价值的 6%一次性给

予停产停业损失补助费。

被征收人选择产权调换的，每月按房屋评估价值的 0.5%支

付停产停业损失补偿费，停产停业过渡期限为两年，两年之内按

实有月份数量结算。在过渡期限内，征收主管部门按征收的建筑

面积提供了非住宅临时安置房的，不支付停产停业损失补偿费。

过渡期限延长的，自逾期之月起每月按房屋评估价值的 1%支付

停产停业损失补偿费；因被征收人原因拒不接房的，自通知接房

之月起不再支付停产停业损失补偿费。

四、补助及奖励

（一）搬迁补助费。

住宅：100 ㎡以下 1000 元/户·次、100㎡以上 1500 元/户·次。

非住宅：按 40 元/㎡·次计算。

空调移机：200 元/台。

选择货币补偿的计算一次，选择产权调换的计算两次。

（二）货币补偿补助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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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征收人选择货币补偿方式的，按以下标准给予货币补偿补

助费：住房按被征收房屋评估价值的 20%给予补助，不足 3 万的，

补足 3 万；非住房按被征收房屋评估价值的 10%给予补助，不足

3 万的，补足 3 万。同一产权内既有住宅也有非住宅的，合并给

予一次补助，不能分别补足两次。

（三）临时安置补助费。

被征收房屋为住房，被征收人选择产权调换的，按原房屋合

法建筑面积 3 元/平方米·月计发，第一次临时安置补助费按 12

个月预发，过渡期为自搬迁之日起 24个月，超期按有关规定办理。

因被征收人原因拒不接房的，自通知接房之月起不再支付临

时安置补助费。

（四）提前签约奖。

房屋合法建筑面积 100 平方米以下的，签约期限为 15 天；

房屋合法建筑面积 100 平方米以上的，签约期限为 20 天，在规

定签约期限内，每提前一天签约，奖励 200 元。

五、特别规定

（一）被征收住宅建筑面积公摊系数低于 15%的，按 15%

的公摊系数计算应补偿的住宅建筑面积，被征收住宅建筑面积公

摊系数高于 15%的，按实际面积计算房屋补偿。

（二）征收范围内的个人住宅，经申请并审查公示，以产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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户为单位，家庭实际居住且在他处无住宅的，按前款规定实施补

足后，被征收住房建筑面积不足 45 平方米的，按建筑面积 45

平方米给予补偿。

（三）未经登记的房屋，由区规划局、区国土房管局、区城

乡建委等部门进行调查、认定和处理。

（四）征收直管公房应坚持依法补偿产权人、适当照顾承租

人的原则。征收直管公房时，实行产权调换，产权调换房屋由承

租人继续承租，房屋产权归原产权人。如承租人自愿书面申请选

择货币补偿且保证不再申请廉租住房及公共租赁住房保障的，按

照被征收房屋货币补偿金额的 30%给予房屋承租人弃租补偿，同

时解除承租关系。

六、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原《梁平县国有土地上房屋

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》（梁平府发〔2015〕27 号）同时废止。但

在本办法执行之日前已经批准实施的房屋征收项目，继续按照其

原补偿方案实施。


